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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1/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8_90_c66_501157.htm 53、联营的概念：联营是企业之

间、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为达到一定经济目的所实行的横

向联合经营的组织形式或法律关系。 54、联营的特征： （1

）联营只能产生在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或企业与事业单位之

间 （2）联营以联营各方当事人签订联营合同为前提 （3）联

营组织或联营关系须以营利为目的 55、联营的原则： （1）

、自愿原则 （2）、平等互利原则 （3）、合法原则 56、联营

的形式：有三种法定形式：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

型联营。 57、处理联营纠纷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无效的

联营合同。 （1）、订立保底条款 （2）、各为联营实为借贷 

（3）、变相房屋租赁 （二）无效联营合同收益的处理： 第

一，先用于清偿联营的债务及无过错方因合同无效遭受的经

济损失； 第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

合法利益，或者因合同内容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

导致联营合同无效的，联营收益应视为非法所得予以收缴，

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联营各方还可并处

罚款。 （三）中途退出联营的问题： （1）、法人型或合伙

型联营合同如规定了联营解体前退出联营的条件，联营一方

要求退出并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允许；联营的财产的处理形

式为，原物存在的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或返还有困难的折

价偿还，退出方还应依法承担联营的盈亏。依《联营问题的

解答》的规定，退出方对于退出前联营所得的赢得和发生的

债务，应当按合同约定或出资比例分离和分担。合伙型联营



退出方还应对退出前联营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

、不符合法定条件或合同约定条件而中途退出联营的，退出

方应当赔偿由此给联营组织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其他各方对

此也有过错的，均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事权

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利益范围或实施一定行为以实现某

种利益的可能性。民事权利的实质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利益。

58、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财产权与人身权。根据民事权

利的内容，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这是民事权利的最基本分

类。 （二）绝对权和相对权。 （三）主权利与从权利。 （四

）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 （五）既得权与期待权。 （六

）专属权与非专属权。 59、民事权利行使的意义：行使权利

是民法赋予当事人权利的目的。民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行使

权利，其意义在于：1、调动公民、法人建设现代化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财富的经济效用。2、接

着公民、法人的权利意识，创造社会生活的民主、法制环境

。 60、民事权利行使的要求： （1）、权利人本人行使权利

与委托他人代为行使相结合 （2）、行使权利必须以义务人

履行义务为基础 61、民事权利的保护：指对侵犯民事权利的

行为适用的制裁措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